关于上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的函

县财政局：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2〕26号文件精神，为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绩效主体责任，现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如下：

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资金共15万元，该项目资金属于年中追加项目。
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年度中审批局提出申请，县财政安排下达项目资金预算。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该项目资金2021年实际到位15万元，均属县财政资金。资金到位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1年按照项目资金的安排和要求，所有资金全部到位，截止目前实际支出资金15万。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机构设置明确、会计核算及账务处理符合相关要求。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严格执行了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项目资金的实际支15万元，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协议执行，相关资金已全部支付，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项目资金无结转结余。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一是室外宣传品制作、公益广告宣传6-8处%；二是创城包片昊湖花园建车棚等零星工程、车位划线工程车棚1个、车位划线1处；三是设备设施配备项目（标识、制度、无障碍设施、母婴室设置）制度标识2处、无障碍设施5件、母婴室1间；四是多次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防疫及其他工作。以上目标100%完成。
(2)质量指标。按照工程要求保证质量及宣传到位。100%保障防疫质量安全。

(3)时效指标。2021年12月全部完成。

(4)成本指标。全面预算指标1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无

(2)社会效益。深化创建工作，促进辖区居民群众文明行为素质养成，文明素质逐步提高。

(3)生态效益。确保建设时按照环评报告书、报告表要求建设污染防治措施逐步完善。

(4)可持续影响。公共服务趋于完善，环境明显改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做好常态防疫群众100%满意。创建服务片区住户满意度达到96%。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为进一步做好我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重点抓好包片区文明创建和难点工作改造提升，加大宣传和公益广告覆盖，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常态创建的要求，进一步营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结果拟在宁夏政府网站管理系统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2年5月19日



